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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清市公安局法医杨汉勇，是以证

人身份出庭次数最多的民警，仅今年就

已经出庭了3次。

今年年初，乐清发生一起故意伤害

案。被打的王某事后去医院检查，拍完

片，医生发现他断了一根肋骨。这张片

子提交到乐清警方鉴定中心后，杨汉勇

发现，可能还存在其他疑似骨折的地方。

果不其然，在随后的几次复查中，王

某再次拍片，发现还有一根肋骨也骨折

了。最后，在上庭前，警方出具的鉴定结

果为肋骨2处骨折。这让被告人觉得不

理解，明明最初医生说是1处骨折，为什

么最后变成了2处？

“这涉及到案件定性的问题，1 处

骨折为轻微伤，2 处则是轻伤。”杨汉

勇说，法院通知他上庭，对此作出专业

解释。

今年2月8日，案件开庭。面对被告

人律师提出的问题，杨汉勇用专业知识

一一解答。他陈述了骨折愈合的形态、

时期，表明拍片子时机器不同、人的体位

不同，都可能造成不同结果。杨汉勇还

出具了第三方证明：温州医科大学影像

科专家一同会诊的结果——表明2处骨

折形态一致，确实是同一时期由外力造

成的。

当他解释完后，被告人律师沉默了

一阵，随后抛出了一个“小陷阱”——“骨

折之后，会不会消失？”当时，杨汉勇不知

道对方用意何在，但上庭多次的他早已

有了应对的经验——“我们只对鉴定书

中的内容负责，如果你对上面的内容有

疑问，我们解释。其他无关问题，我拒绝

回答。”

最后，法庭采信2处肋骨骨折的鉴定

结果。

“法庭是个很严肃的地方，而我们的

职责，是用专业的解释去陈述事件的真

相。”杨汉勇说，民警出庭作证，不仅倒逼

着他们不断提升专业知识，同时也是维

护警方权威的渠道之一。

民警出庭作证，会有唇枪舌剑吗？

本报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陈泽润 纪承伟

3年前，当时刚参加工作1年多

的乐清市乐成派出所民警孙振江得

知，他们现场抓获的贩毒人员庭审时

当场翻供，他作为证人，将首次出庭

作证。开庭前，坐在法庭外的他，手

心直冒汗。半小时后，他从法庭出

来，长舒一口气——“上法庭没有想

得那么可怕嘛”。在庭上，他从侦查

人员的专业角度，如实回答了律师提

出的四五个问题，加上警方证据采集

得十分充足，最后犯罪嫌疑人不得不

服法。“当我从侦查办案人员变为法

庭证人，更加认识到平时侦办案件

时，民警的行为规范、执法程序有多

重要了。”孙振江说。

在司法体制改革的浪潮中，为了

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乐清市公安局大胆探索，联合乐清市

检察院、市法院先行试水，推行刑事

案件警察出庭作证制度。

经过3年多的探索，如今，乐清

警方已有50名侦查民警在30起案

件中出庭作证，其中包括参与侦查活

动的民警以及从事专业技术鉴定的

民警。

在乐清市公安局政委周辉看来，

警察出庭作证制度的推出，将办案民

警的执法场景从法庭外延伸到了法

庭内。同时，以常态化的法庭作证，

倒逼民警学法、懂法、守法，也倒逼民

警在执法程序上更加注重细节、在执

法实体上更加注重证据。

聚焦司法体制改革 乐清先行建章立制

2012年3月，刑事诉讼法修订中首

次规定了警察出庭作证的条款。乐清

市公检法在前期专题调研的基础上，

于2013年底率先在刑事审判中探索警

察出庭作证。经过 1 年多的探索后，

2015 年 4月，在乐清市委政法委的召

集下，公检法共同制定出台《刑事案件

警察出庭作证办法》，对警察出庭作证

制度进行细化和规范，使之更具可操

作性。

《办法》规范了警察作证的主体和内

容，主体限定在参与侦查活动的公安民

警、从事专业技术鉴定的民警；主要内容

包括说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阐述专业

技术鉴定过程，反映执行职务时目击的

犯罪情况，说明被告人到案情况、立功情

况等。《办法》还明确了警察出庭作证的

范围，规定如遇上被告人提出明确的遭

受刑讯逼供的线索和材料等6种情形的，

有关警察应当出庭作证。

为保护警察作证，《办法》规定采用

隐名、隔离等方式让警察参与敏感性案

件作证，如庭审中使用化名代替真实姓

名、法律文书中不透露出庭侦查人员

的个人信息；庭审中，将证人席与旁听

席、被告人隔离，开通侦查人员专门通

道等。

《办法》明确，公安机关法制部门接

到警察出庭通知后，应当安排相关警察

出庭作证。对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作证

的，检察院、法院可建议公安机关法制部

门进行考核监督，检察院可发送检察建

议进行检察监督。

从抗拒到接受 民警转变思想观念

2015年，乐清法院在审理尹某等人

诈骗、信用卡诈骗案时，尹某当庭翻

供，声称曾遭受刑讯逼供，并提供相关

线索和材料，要求排除其在侦查阶段

所作的全部有罪供述。检察机关据此

申请警察出庭作证。法院经审查予以

准许。

办理这个案子的，是乐清市公安局

刑侦大队机动一中队中队长陈晓庆。接

到要出庭作证的消息后，陈晓庆本能地

有些抗拒，“尹某身上的伤，是抓捕时造

成的，并非是刑讯逼供。以前遇到这种

情况，一般都是写个情况说明就好了，从

来没有出庭作证过。”陈晓庆说，其实更

难以接受的，是心理上的转变，“特别是

面对犯罪嫌疑人，以前是我们问他，现在

是他问我们……”

“要怎么上庭作证，我有些不知所

措。”陈晓庆说，干了十几年刑侦，只知道

破案，很少接触法庭。不过，乐清警方已

经考虑到了这个问题，事先准备了警察

出庭作证教学示范光盘，还对民警进行

了出庭业务培训。

做足准备后，陈晓庆站上了法庭。

前面的问答都很顺利，直到被告人的律

师发问：“抓捕时间是中午12点，审讯为

什么是晚上11点？中间11个小时，你们

在干嘛？”陈晓庆回忆，当时内心紧张了

一下，因为没想到律师会这么问。好在

他很快冷静下来，将这11个小时内发生

的事情一一陈述，并提供了抓捕现场视

频，证明尹某身上的伤是在抓捕过程中，

他弃车翻越高速公路栏杆逃至绿化带并

抗拒抓捕时造成的。

法庭最后不予采信被告人关于遭受

刑讯逼供的辩解。

“经历那次出庭作证之后，我的观念

发生了很大变化。出庭作证也就是把自

己经办案件的过程如实讲清楚，澄清事

实真相，让狡辩的被告人无言以对。这

是一个执法者应尽的义务，绝不是一件

丢脸的事情。”陈晓庆说，“而且，在庭上，

面对来自各方的询问，甚至是辩方律师

的‘言语陷阱’，都会促使我们在今后的

侦查办案过程中更规范、更严谨。”

机智躲过“小陷阱” 法医出庭已有经验

民警出庭作证


